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104學年度『特殊表現市長獎』選拔辦法
本辦法經96年 4行政會報通過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5年1月8日北市教國字第10530490400號函辦理。
二、目的：由應屆畢業生中選拔出在學期間表現傑出之學生，並有具體事蹟者，予以獎勵。
三、選拔條件：
(一)應屆畢業生在學期間於體育、技能、藝能、科學或創作、社團活動、社會或學校服務學習、敬師孝親、助人義行或其它等有具體事蹟者。
(二)依教育局規定各班市長獎(依據各校成績考查辦法)學生不得參加特殊表現市長獎選拔。
四、額度：畢業總班級數之三分之一，採無條件進位計算；本校今年國中部2名、高中部3名。
五、選拔程序  
	(一)提名：
1.由畢業班導師及任課老師、各處室主任、組長，依選拔條件提報推薦1人(填妥推薦表並檢具推薦表及相關書面資料)，若有特殊事例，不以1人為限。
2.本校各運動代表隊國中部各隊限推1人，高中部各隊限推1人。
	(二)審查：由本校組成審查委員會，於審查會議依提名人選進行書面資料審查；委員會得視情況邀請提名人列席說明推薦理由。
	(三)票選：審查委員於審查後行使投票權，以得票數較多並進入分配額度名單者當選；票數相同時，所有委員針對同票數者重新投票以決定之。
六、組織：本委員會置委員9人，均為無給職，由校長擔任召集人並主持會議。
(一)行政代表4人：校長、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及輔導主任擔任之。
(二)教師代表2人：由國八、高二級導師擔任之。
(三)家長代表3人。
(四)若審查委員有應屆畢業生子弟，應迴避參與審查票選工作。
七、作業時間：
(一)提名：即日起至105年4月12日(二)中午前繳交推薦表至學生活動組。
(二)審查會議：105年4月15日(五)中午12：10於校史室舉行(暫定)。
(三)提報得獎者名單：另依教育局通知國、高中部名單分別送交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及中山女子高級中學。
(四)市長獎表揚大會：高中組105年6月5日(日)下午、國中組6月18日(六)全日於臺北市立大安高工活動中心舉行。
八、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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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104學年度特殊表現市長獎推薦表
	班  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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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推  薦
類  別
	□體育  □技能  □藝能  □科學或創作  □社團活動  □社會、學校服務學習活動  
□敬師孝親  □助人義行  □其他特殊表現卓越優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簡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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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在學期間獲獎紀錄(不含定期評量表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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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推薦人簽名
	
	日  期
	  年   月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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